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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浙0106民初7368号
杭州弗莱堡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本院受理

（2020）浙0106民初7368号原告杭州捞派餐饮有限
公司与被告杭州弗莱堡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房屋租赁
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廉
政监督卡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
日内。并定于2021年3月10日上午9:10在本院公
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
由你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0）浙0106民初7474号

浙江东越化工有限公司、郑小水、郑琴儿：本院
受理原告刘水源与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民事裁定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内。本案定于
2021年3月25日上午9:00在本院2722法庭公开开
庭审理。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0）浙0106民初7612号

吴宇峰：本院受理（2020）浙0106民初7612号
原告杭州铭锡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与被告吴宇峰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廉政监
督卡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
定于2021年3月10日上午9:30在本院2736法庭公
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
由你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0）浙0106民初7803号

刘平：本院受理（2020）浙0106民初7803号原
告任蝶娟与被告杭州微拍堂文化创意有限公司、刘
平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
书、廉政监督卡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2021年3月10日下午14:30在本院
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
果由你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0）浙0106民初7818号

周明君、沈顺良：本院受理（2020）浙0106民初
7818号原告沈卫星与被告周明君、沈顺良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各方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民
事裁定书、廉政监督卡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
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1年3月10日上
午9:20在本院2736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
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由你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0）浙0104民初4449号

孙方磊：本院受理原告魏鹏诉被告你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公告
送达本院（2020）浙0104民初4449号民事判决书。
判令你应归还给原告借款528000元并承担相应借
款利息及本案诉讼费用9430元。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
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20）浙0104民催3号

本院于2020年4月17日受理了申请人杭州睿
宁贸易有限公司的公示催告申请，依法办理了公示
催告手续。在公示催告期间，无人申报权利。本院
于2020年6月22日依法作出（2020）浙0104民催3
号民事判决书，宣告上述票据无效。自判决公告之
日起，申请人杭州睿宁贸易有限公司对上述款项有
权请求支付。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20)浙0108民初3673号

汤灿尧、华金华:本院审理原告来国明与汤灿尧、
华金华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本院民事判决书[案号:(2020)浙0108
民初3673号]。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0)浙0108民初4359号

乐务影业(上海)有限公司、黄光金:本院受理原告
网易(杭州)网络有限公司诉被告乐务影业(上海)有限
公司、黄光金著作权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
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本案适用普通程序审理，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
日和30日内。本院定于2021年03月04日上午9时
05分在本院第三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0)浙0108民初4988号

广州市博尚新材料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北
京创客互动科技有限公司诉被告广州市博尚新材料
有限公司、杭州阿里巴巴广告有限公司著作权权属、
侵权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
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本案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
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15日内。本院定于
2021年03月02日下午14时15分在本院第四法庭
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0)浙0108民初5013号
保定市满城区双雅纸制品厂:本院受理原告福

建恒安集团有限公司诉被告保定市满城区双雅纸制
品厂、杭州阿里巴巴广告有限公司侵害商标权纠纷
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本案适用简
易程序审理，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的15日和15日内。本院定于2021年03月
01日上午9时50分在本院第一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0)浙0108民初5020号

保定白沟新城文兴箱包厂:本院受理原告奥飞
娱乐股份有限公司诉被告保定白沟新城文兴箱包
厂、杭州阿里巴巴广告有限公司著作权权属、侵权纠
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本案适用
简易程序审理，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15日内。本院定于2021年03
月02日下午14时30分在本院第四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0)浙0108民初5021号

保定白沟新城初然箱包厂:本院受理原告奥飞
娱乐股份有限公司诉被告保定白沟新城初然箱包
厂、杭州阿里巴巴广告有限公司著作权权属、侵权纠
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本案适用
简易程序审理，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15日内。本院定于2021年03
月02日下午14时45分在本院第四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9)浙0192民初8243号

关于叶青诉谢建华名誉权纠纷案一案经杭州互
联网法院审理认定:被告谢建华使用微信号keaiq-
ing9477(群昵称为“只看不说")的微信号于2018年
在“住在云顶-云顶的乡亲们”的微信群中发表的相
关言论贬损了原告叶青的人格，造成了群内成员对
原告社会评价的降低，侵犯了原告的名誉权。根据
相关法律规定，被告谢建华构成对叶青名誉权的侵
权，应就侵权行为承担民事责任。杭州互联网法院
于2020年3月24日作出(2019)浙0192民初8243号
民事判决书，判决:被告谢建华立即停止侵犯原告叶
青名誉权的行为，并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就
其侵权行为在案涉“住在云顶云顶的乡亲们”微信群
发布致歉声明，以消除影响(致歉声明的持续时间为
保持致歉声明至不可撤回状态，致歉声明的内容需
经法院审核,如被告谢建华拒不履行，本院将选择一
家杭州市内公开发行的报刊公布本判决的主要内
容，费用由被告谢建华承担。

现本院依据原告叶青的强制执行申请，依法公
布判决主要内容。 杭州互联网法院
（2020）浙0112民初2953号

李建华（浙江省仙居县白塔镇祝庄村）：本院受
理原告杭州诠诚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诉你合同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20）浙0112民初295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为
下: 被告李建华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
原告杭州诠诚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维修费、施救
费、赔偿费等费用共计49656元。如果被告李建华
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
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
理费1042元，减半收取521元，由被告李建华承
担。原告杭州诠诚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于本判
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申请退费；被告李建
华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本院交纳应负担
的诉讼费。请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
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临安市人民法院
（2020）浙0182民初2953号

徐旭宁：本院受理原告宁波奉化周熠化妆品店
与你、孙建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送
达有关法律文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要求判令你与孙建归还损失300972.24元）、开庭传
票、民事裁定书等法律文书。自本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本案定于2021年2月
23日9时00分在本院第七法庭开庭审理。逾期本院
将依法缺席判决。 建德市人民法院
（2020）浙0182民初3387号

方可平：本院受理原告徐樟清诉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原告要求你归还借款本金10万元及自2018
年4月1日起至2020年9月30日止按月利率2%计算
的利息58000元,2020年10月1日起至款清之日止
的利息按月利率2%另行计算；本案诉讼费用由你承
担。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诉讼须知、简易程序权利义务告知书及
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本案适用简易程序进行审理，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1年2月
25日9时在梅城法庭1号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建德市人民法院
（2020）浙03民初388号

谢常平：本院受理原告福建柒牌时装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与被告谢常平侵害商标权纠纷一案已经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0）浙03民
初38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020)浙0302民初6124号

袁阳:本院受理的原告舒服诉被告袁阳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或因其他
方式无法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浙0302民
初6124号民事判决书。现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效力。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20)浙0303民初4967号

王丹、范玉强、高长银、胡丹:原告温州市华盈信
用融资担保有限公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证据材料、诉讼须
知、应诉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民事裁定
书、开庭传票、举证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六十日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十五
日和三十日内。本案并定于2020年2月24日11点
00分在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状元法庭第一审判庭
依法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审理
并依法判决。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20)浙0303民初4882号

张辉军:本院受理原告张涛与被告张辉军、湖南
贤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举证通知书、应
诉通知书、廉政监督卡、诉讼须知、合议庭组成人员
通知书、开庭传票及简易转普通民事裁定书。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答辩期限
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次日起15日内。本院定
于2021年3月1日9:00在本院状元法庭第三审判庭
公开开庭审理。你务必准时到庭参加诉讼。逾期本
院将依法判决。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20)浙0304民初4425号

梁风荣、陆丽珍:本院受理原告浙江中远担保投
资有限公司温州分公司与被告梁风荣、陆丽珍追
偿权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2020)浙0304民初4425号民事判决书。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六十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被告可在判决
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
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20)浙0304民初4257号

李敏:本院受理原告唐淑娟与被告李敏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0)浙0304民初4257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六十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被告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
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
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20)浙0304民初4431号

丁静、莫小春:本院受理原告浙江中远担保投资
有限公司温州分公司与被告丁静、莫小春追偿权
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20)浙0304民初4431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六十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被告可在判决书
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
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20)浙0304民初4256号

钟伟兵:本院受理原告温州市瓯海仙岩立雄封
包机厂与被告钟伟兵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
终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浙0304民初4256
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六十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被告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20）浙0304民初6929号

刘淼：本院受理原告温州亿森鞋业有限公司与
被告刘淼对外追收债权纠纷一案，因无法以其他方
式向你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
本、应诉通知书、庭前调解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
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诚信诉
讼告知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裁判文书上
网范围告知书、民事裁定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1年3
月1日下午14时30分在本院第十三审判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20)浙0305民初468号

王昌国:本院受理原告王进星诉你的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0)浙0305民初468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
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刑庭办公室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院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洞头区人民法院

（2020）浙0481民初3051号
甘晓锋（公民身份号码33012319800808031X）：

原告胡香琪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送达（2020）浙0481民初3051号民事判
决书。判决主要内容：被告甘晓锋应于本判决生效
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胡香琪借款110000元，并支
付利息（以110000元为基数，自2019年11月29日
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年利率6%计算的资金占
用期间的利息）。案件受理费2630元，由被告甘晓
锋负担。公告费600元，由原告胡香琪预交，被告
甘晓锋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直接支付给原
告。自公告之日起六十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海宁市人民法院
（2020）浙0481民初6998号

张建庆:原告浙江大祺针纺股份有限公司诉被
告张建庆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通过其他方式
向你送达诉讼材料，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民事裁定书（简易转普通）等相关
材料。原告请求判令：被告立即支付原告货款
362052.08元及赔偿相应的利息损失。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和 30日内。本案
定于 2021年 3月 10日上午 9时 00分（遇法定节假
日顺延）在本院第二十二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海宁市人民法院
（2020）浙0502民初5315号

赵新乾：本院受理（2020）浙0502民初5315号原
告位国辉诉被告赵新乾加工合同纠纷一案，因用法
律规定的其他方式无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诉讼
权利义务告知书等诉讼文书。根据《最高人民法
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
释》第一百三十八条第一款之规定，本公告采用在
信息网络上刊登公告的方式，公告刊登日期即为
公告发出日期，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
日。举证期限为答辩期届满后的15日。本案于
2021年3月5日上午9时00分在本院织里法庭公开
开庭审理，届时未到，本院将将依法缺席审理判决。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20)浙0503民初1584号

陆卫林:本院受理的原告潘云妹与被告陆卫林
的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用法律规定的其他方式无
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
二条之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变更诉讼请求申
请书，第一项诉讼请求变更为:请求判令被告支付货
款1365元.本案在审理过程中，原告向本院申请撤
诉，现一并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裁定书，裁定如下:准许
原告潘云妹撤诉。案件受理费50元，减半收取25
元，公告费500元，合计诉讼费525元，由原告潘云妹
负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三十八条第一款之规
定，本公告采用在信息网络上刊登公告的方式，公告
刊登日期即为公告发出日期，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本裁定即发生法律效力。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20)浙0522民初453号之二

张新平:本院原告长兴画溪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与被告张新平、朱华对外追收债权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向你公告送达(2020)浙0522民初
453号民事判决书、上诉案件交纳诉讼费用通知
书、判后答疑告知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
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长兴县人民法院
(2020)浙0521民初2848号

王万柱：本院受理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德清支公司诉你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浙0521民
初284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德清县人民法院
(2020)浙0784民初4059号

浙江泰铭工贸有限公司，应再晓:本院受理原告
程丽英与被告浙江泰铭工贸有限公司、应再晓承揽
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采用其他方式无
法向你们送达判决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2020)浙
0784民初405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由被告
浙江泰铭工贸有限公司支付原告程丽英欠款
603250元并支付利息损失(利息损失自2020年7月3
日起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
报价利率计算至款清之日止)。二、由被告应再晓对
上述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上诉款项限本判决生
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完毕。如被告未按本判决确定

的期限内履行金钱给付义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应当加倍支付
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9832
元，公告费650元，均由被告浙江秦铭工贸有限公司、
应再晓负担。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内来本院民
一庭525办公室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
上诉，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永康市人民法院
(2019)浙0781破37号

我院于2019年12月4日作出(2019)浙0781破
37号民事裁定书，依法受理兰溪市华隆纺织有限公
司破产清算一案，并指定浙江溪源律师事务所作为
管理人。因兰溪市华隆纺织有限公司资产已明显不
足以清偿全部债务，且不具备重整、和解的条件。根
据管理人的申请，本院于2020年11月17日作出
(2019)浙0781破37号之四民事裁定书，宣告债务人
兰溪市华隆纺织有限公司破产。 兰溪市人民法院
(2020)浙0903民初2103号

称元滨:本院受理原告庄国卫与被告称元滨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无法送达法律文
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
之规定，本院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诉状副本、证据材
料、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及诉讼
风险告知书、廉政监督卡、民事裁定书(转程序)及开
庭传票。原告庄国卫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被
告归还原告借款680000元。本案定于2021年3月9
日上午9时在本院第七法庭进行开庭审理。由审判
员刘钟颖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高俊、李丽依法
组成合议庭。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15日和30日。逾期将依法判决。

舟山市普陀区人民法院
（2020）浙1003民初2981号

梁玲芬：本院受理原告汪钱江为与被告梁玲芬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送达
本院(2020)浙1003民初298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
被告梁玲芬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汪
钱江借款70000元，并支付自2020年6月9日起至实
际履行之日止按月利率2%计算的利息。案件受理
费1575元，由被告梁玲芬负担。自发出本公告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
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台州市黄岩区人民法院
(2020)浙0802民初4530号

严慧春：本院受理原告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杭州分行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因以其他
方式无法向你送达相关法律文书，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20)浙0802民初4530号案件的起诉状副本
及证据材料、应诉与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廉政监
督卡、风险提示卡、外网查询告知书、合议庭组成人
员通知书等。原告诉请要求你支付信用卡透支本
金38966.67元及相应利息、滞纳金(违约金)、其他
费用，并承担本案诉讼费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
期满后的第3日(遇节假日顺延)上午9：00分在本院
花园人民法庭第二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审理。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20）浙1082民初7347号

杭州合泰运输有限公司（住所地：杭州市萧山区
宁围街道新华村；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109328295199W）：本院受理原告中银保
险有限公司台州中心支公司诉被告杭州合泰运输有
限公司、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
市分公司、韩永亮为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因
你公司无法直接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民
事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证据副本、合
议庭组成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原告诉讼请求为：
1、请求依法判决被告一、被告二偿还由原告垫付的
赔偿款6500.00元（商业险）及2017年10月02日起
至偿还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
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暂算至起诉之日为 750
元）。2、请求被告三在保险责任范围内承担赔偿
责任。3、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一、被告二承担。
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
提交答辩状的期限及举证期限均为本公告送达期
限届满之日起十五日内，本院决定于2021年2月22
日14时30分在临海市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本案，
希你公司准时到庭参加诉讼，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临海市人民法院
（2020）浙1081民初6877号

董服由：本院受理原告林友良诉你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浙
1081民初6877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
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温岭市人民法院

兹有2020年11月13日舟山海警局在舟山海域
査获一艘船名为“浙定45229”的运砂船舶，2020年11
月20日舟山海警局在舟山海城查获一艘船名为“瑞
航60168”的运砂船舶，两船上运载海砂若干。两艘
船船上运载海砂因无合法齐全手续，目前被舟山海
警局依法扣押请相关权利人在此公告发布之日起六
个月内到浙江省舟山市普陀区东港街道海洲路351

号舟山海警局认领并接受调查、主张权利、提供有关
证明文件。逾期未认领的、我局将依据《公安机关办
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一百九十七条的规定，自公
告之日起届满六个月，将上述在押物品作无主财物
认 定 ，予 以 没 收 。 联 系 电 话 0580-6391106。

舟山海警局
2020年12月3日

无主财物公告
仙居县人民法院分别于2020年8月26日裁定

受理对仙居县果中果饮品有限公司的破产清算申
请、于2020年11月16日裁定宣告仙居县果中果饮
品有限公司破产。鉴于仙居县果中果饮品有限公
司的法定代表人、清算义务人及其他管理人员未
能上缴该公司的公章印鉴和营业执照，现公告如
下:仙居县果中果饮品有限公司的公章印鉴自2020

年8月26日起停止使用，仙居县果中果饮品有限
公司的营业执照(注册号/统-社会信用代码
91331024329877086F)正、副本自2020年11月16日
起作废。

特此公告
仙居县果中果饮品有限公司管理人

2020年12月3日

公告
遗失杭州市上城

区 劳 动 人 事 争 议 仲
裁院公章一枚，声明
作废。

杭州市上城区
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

遗失声明


